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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成績登錄作業 操作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成績相關作業時程表： 

作業項目 日期 說 明 

成績輸入 

113/1/1上午 8:00:00起 

至 

113/1/17下午 11:59:59止 

1. 成績系統請登錄「學期總成績」，應含各小考、

報告及期中、期末等項目計算後之總成績。 

2. 成績未完全輸入或有待修改資料時，請按

「成績暫存」，暫存期間可選擇是否開放

「學生查閱」，教師亦可修改成績。 

3. 暫存狀態之成績不予列計實得成績及學

分，若遇學生急需該科成績(學分)，請教師

酌情提早確認送出成績。 

3.成績確認無誤不再修改者，請按「成績確認

送出」，一經送出即無法再修改。 

4.成績登錄截止時系統將關閉成績登錄及異

動之功能，處於「成績暫存」狀態之資料將

視為正式成績，並由系統自動送校，若在系

統關閉前未完成校對而造成日後需異動成

績之情形，須依成績更正程序辦理，特請教

師留意。 

5.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成績輸(匯)入，逾期視

同未登錄(遲交)，遲交者須繳交書面成績至

綜合業務組人工登錄，並記錄教師逾期繳交

成績。 

6.成績確認送出或系統關閉後，若成績需異動，

請依成績更正程序辦理 

成績緩送 

113/1/17(三)下午 4:00前 成績緩送申請表(附件二-1)送交綜合業務組 

113/2/16(五)下午 4:00前 
緩送學生之記分單(附件二-2)送交綜合業務

組 

成績更正 申請截止日：113/2/25 成績更正程序詳見本說明第 5頁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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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成績登錄系統操作說明： 

(一)以本校校園帳號登入「e校園服務網」→點選「教務/成績作業」→點選欲登錄之班級及科

目→依「線上」、「匯入」或「玩課雲同步」三種方式擇一進行豋錄作業，如下圖。

 

 

 

(二)成績登錄三種方式說明如下(擇一方式完成即可)： 

1.線上登打方式：直接於網頁畫面逐筆登打成績確認成績正確無誤，按【成績確認送出】 

2.下載 EXCEL檔再匯入方式：請留意須使用系統匯出之 excel檔案，且未刪除欄位及未變

動格式，方能成功匯入確認成績正確無誤，按【成績確認送出】 

3.匯入玩課雲成績，需完成下列 4個步驟：(1)於玩課雲平台按【送繳最終成績】(2)登

入 E 校園服務網/成績登錄系統(3)點選【玩課雲同步】匯入玩課雲成績(4)確認成

績正確無誤，按【成績確認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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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績暫存」及「成績確認送出」說明： 

(1)「成績暫存」：若選擇成績暫存，教師在系統開放期間可隨時異動成績，唯在執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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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確認送出」前不予列計該科成績及學分，若遇學生急需該科成績(學分)，請教師酌情

於系統關閉前執行「成績確認送出」。於暫存狀態下，教師可以選擇否開放供學生查詢。 

 (2)「成績確認送出」：成績一經送出至學校主機，即使在系統開放期間也無法再異動，系

統亦會同時開放給學生查詢。 

(3)成績登錄截止時系統將關閉成績登錄及異動之功能，處於「成績暫存」狀態之資料將視

為正式成績，並由系統自動送校，若在系統關閉前未完成校對而造成日後需異動成績之

情形，須依成績更正程序辦理，特請教師留意。 

 

 

 

三、成績處理注意事項  

(一) 請不要對學生(尤忌特定學生)輕易作出重考、補考等承諾，避免日久淡忘諾言。 

(二) 學生曠課及請假(包括公假、事假、病假)時數核計達教師明文宣佈之扣分標準者，應反映

於該科成績。 

(三) 成績若有「缺」者，學生逕向任課老師查詢，期末考卷及點名記分單請教師自行保存一年，

以供查證。 

(四) 若需加減分數應求全班一致，切忌部份或邊緣學生加分處理。 

(五) 學期初告知學生成績核算標準並恪遵之，莫任意更動衍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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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登錄成績請確實核對點名記分簿與記分單上學生姓名與分數是否相符，以免張冠李戴。 

(七) 批閱考卷時請勿遺漏部份考題，避免成績上傳後又申請更改。 

(八) 核算分數時，請勿遺漏任何得分項目。 

(九) 成績若採「口試」時，請教師錄音並保存檔案，以利備查。 

(十) 100年 1月 5日教務會議報告： 

(1)針對「部份學生因特殊事由」，例如校外實習課程尚未結束或學習補救等因素，無法於

原訂成績登錄截止日前完成學期成績上傳，教師得主動申請緩送部份學生學期成績。 

(2)除經申請緩送成績之學生外，其餘學生教師仍須依既定之成績登錄時程完成上傳作業。 

(3)緩送學期成績必須於規定期限內送交綜合業務組補登。 

(4)基於暑修作業時程短促緊迫，暑修成績不實施緩送成績事宜。 
 

 

 

 

 

 

 

四、成績更正程序：113/2/25截止申請 

(一) 以本校校園帳號登入「e校園服務網」。 

(二) 點選「成績更正申請」→點選欲更正之科目→點選「成績更正申請」→逐筆輸入「新成績」

並點選「更正原因」→選擇「確定」→列印紙本申請單及程序表。 

(三) 填妥申請單內之說明及附件欄，親自簽名並留下聯絡電話後連同「更正成績計算方式附

件」(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4/7_3_08.xlsx )，經受聘學

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任簽章後送綜合業務組彙辦。 

(四) 再由教務處檢核後送交學系(所、學位學程)、室、中心主任提案，經院務會議議決，教務

長核定後，成績始得更正。 

(五) 如成績更正原因不明確，或具爭議性或成績更改與其退學、畢業相關者，需提教務會議討

論，屆時教師需列席教務會議說明，特請配合。 

 

https://dorac.pu.edu.tw/var/file/59/1059/img/444/7_3_08.xlsx

